转专业名单公示
     根据《集美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集大教[2011]19号）和《教务处关于2013年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安排的通知》（教务[2013]21号）的关规定，经学生申请、公示和考核，现将转专业名单给予公示（名单见附件），若有异议，请与教务处联系。
公示时间：2012年5月29日—6月4日

公示电话：6180981
附件：转专业学生名单

